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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06�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2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2、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5年半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43.02万元至-9,830.03万元， 预计

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

032.25万元至-16,128.31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943.02万元至-9,830.0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亏损有所减少。

2、 公司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13,032.25万元至-16,128.31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的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追溯调整前：利润总额-19,699.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2,089.4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34.06万元。 追溯调整后（未经审计）：利润总额-19,699.70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30.7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776.07万元。

（二）每股收益：追溯调整前：-0.39元。 追溯调整后（未经审计）：-0.39

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当前新能源锂电池行业整体仍处于底部持续运行， 磷酸铁锂产品价格较

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调整，叠加部分产品的存货跌价损失等事项影响，尽管公

司通过坚持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积极寻求出海机遇、贯彻降本增效理念等减

亏举措，仍在短期内难以扭转局势，导致公司 2025年上半年业绩预计亏损。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预亏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亏没有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内容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正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

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06� � � � � � � �证券简称：龙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3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计提减值准备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 及公司会计政策等

相关规定，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各项资产负债表日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商誉、应

收账款、存货等相关资产进行了初步减值测试，2025年半年度公司拟计提减值

准备， 预计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4,504.70万元至5,313.86

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未经审计， 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

利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一、计提减值准备概述

（一）商誉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资产减值》，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文件要求，公司对常州锂源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及张家港迪克汽车化学品有限公司资产组进行了商誉减值测试，

综合考虑两个资产组经营状况及发展预期等因素， 初步判断商誉不存在减值

迹象。

（二）应收款项

2025年上半年度拟计提的应收款项信用减值损失金额约为1,073.71万元

至1,281.88万元，主要原因是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三）存货

2025年上半年度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约为6,343.94万元至7,

479.17万元，主要原因是原材料行情变化所致。

二、本次计提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产减值事项预计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4,504.70

万元至5,313.86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

司2025年上半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次拟计提的减值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目前减值测试工

作尚未完成，最终计提金额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 公司本次拟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待计提金额确定后尚需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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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8,500万元-11,500万元 盈利：3,914.4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3,000万元-16,000万元 亏损：1,436.6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57元/股-0.0347元/股 盈利：0.012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半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同比增加，导

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增值税加计抵减损益同比减少；因联营企业经营亏损，

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四、风险提示

1、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25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6� � � � � � � �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062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14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

1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4

日9:15-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航空城大道欧菲光未来城综合办

公楼7楼一号会议室。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投票代理人共5,25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502,173,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9572%。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2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445,195,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6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5,250人，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

56,977,3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1%。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

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2,173,083股。 其

中：同意票494,219,0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61%；反对

票6,354,7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4%； 弃权票1,599,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56,977,397股。 其中：同意票49,023,3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的86.0401%；反对票6,354,7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的11.1530%；弃权票1,59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的2.80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李运律师和廖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与会董事签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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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结果与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5月30日

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6月

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均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4,00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30%）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

元/股。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

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5）。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结果与股

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5年7月14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了首次回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为10,989,9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9%，

最高成交价为5.4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4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9,999,

750.84元（含交易费用）。 实际使用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

额上限，本次回购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本次回购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及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实际

回购股份数量、回购方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

案》的内容，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在规定期

限内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

促进公司股票价格合理回归内在价值，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加强股东价值回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回购后公

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四、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以及回购方案披露后三个

月、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前述相关主体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

之日至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况。

五、回购股份方案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

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

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

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前 回购股份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9,292,984 1.22 69,292,984 1.2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612,251,612 98.78 5,612,251,612 98.78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0 0 10,989,900 0.19

三、总股本 5,681,544,596 100.00 5,681,544,596 100.00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

日内注销，注销之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

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55� �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9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3,870.00万元–4,520.00万元

盈利：14,942.6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4.10%�– 69.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2,690.00万元–3,150.00万元

盈利：13,255.9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9.71%– 76.24%

基本每股收益 0.16元/股–0.19元/股 盈利：0.64元/股

注：以上金额“元” 、“万元”指人民币元、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预告有关

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受市场需求变动、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导致2025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有所下滑，从而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在报告期内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1083� � � � � � � � �证券简称：锦江航运 公告编号：2025-027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增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78,000万元

至人民币8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6,274.83万元到49,274.83万元，同

比增长145.86%至155.32%。

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为人民币76,000万元至人民币79,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6,797.87万元

到49,797.87万元，同比增长160.25%至170.53%。

2.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 利润总额：39,894.3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725.17万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202.13万元。

（二）每股收益：0.2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5年上半年，亚洲区域内贸易活跃度持续提升，带动集装箱海运量稳步增长，

供给端保持相对稳定。 根据克拉克森数据，2025年上半年亚洲区域内航线运价指数

同比涨幅达到11.43%。

2025年上半年，公司上海日本航线、上海两岸间航线等传统优势航线以高品质

服务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航线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业绩基本盘稳中提质；此

外，公司持续打造东南亚第二增长极，通过丰富精品航线产品，凸显差异化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在该区域同比实现量价齐升，继续增厚当期业绩。

公司把握市场机遇，持续深化东北亚及两岸间航线优势，东南亚区域航线运营成

果显著，2025年半年度利润大幅增长。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 � �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公告编号：2025-028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600万元–6,800万元 亏损：13,936.9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3,800万元–7,000万元 亏损：12,018.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元/股–0.18元/股 亏损：0.3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2025年分布式光伏行业短期抢装潮影响，市场需求旺盛，公司承接

较多订单，同时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故光伏板块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毛利

率也有所提高，但农化板块业务不及预期，部分产品销量、售价、毛利同比均有不同

程度下滑。 此外，公司通过持续深化内部管理，强化费用管控等措施，在控制成本，提

升运营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本增效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公司整体实现大幅减

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1373� � � � � � � � � �证券简称：翔腾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950.00万元–1,300.00万元 盈利：803.6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940.00万元–1,290.00万元 盈利：817.1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4元/股–0.19元/股 盈利：0.12元/股

二、 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亏损主要系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公司产品综合毛利率有所

下降，以及子公司南京翔辉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光电薄膜器件生产项目进入试生

产阶段，相应成本费用有所增加。 同时，受汇率波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失较

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二）2025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39� � � � �证券简称：永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98,000万元一110,000万元

31,390.9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2.19%一25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500万元一6,000万元

盈利：3,223.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62%一8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3,500万元一4,000万元

盈利：2,823.4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96%一41.6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292一0.2500元/股 盈利：0.134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系公司于2024年通

过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江苏金源高端装备有限公司的51%股权，并将其于2024年11月

正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本报告期非经常

性损益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金源高端装备有限公司一、二号厂区被征收，目前已收到

厂房及土地征收事项的全部征收补偿款， 子公司资产处置收益影响归母净利润

1500～20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28�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5-039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600万元–2,300万元 亏损：924.4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550万元–800万元 亏损：1,723.2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4元/股–0.035元/股 亏损：0.01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低轨通信卫星组网的推进，光伏级锗产品需求增加，该产品销量

同比大幅增加；本期按合同约定交付期初待履约合同，红外级锗产品（镜片毛坯）销

量增加，单价上升；本期交付期初待履约合同以及新签订单量增加，光纤级锗产品销

量增加，单价上升；本期光通信市场景气度提升，磷化铟产品销量增加；材料级锗产

品销量下降，但价格上升。

上述产品的销量及价格变动使得公司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综合毛利率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5年半年度的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5-039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5,500.00万元至6,500.00万元 亏损：4,825.2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6,445.00万元至7,445.00万元 亏损：5,753.2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79元/股至0.0566元/股 亏损：0.0420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商品混凝土市场竞争加剧，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下降，同时，主要原材料

综合成本降幅低于销售价格降幅，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市政环卫业务所在区域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市政环卫业务营业收入

及毛利率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时，多渠道加大对应收

款项的清收，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4、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业绩下降带来投资收益减少。

以上原因综合作用，导致公司本期亏损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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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850万元–600万元

亏损：1130.4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81%-46.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850万元–600万元

亏损：1142.9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5.63%-47.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32元/股–0.0093元/股 亏损：0.017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

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正在实施的部分项目尚未达到收入确认的条件导致公

司亏损。但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因而亏损较去年同期收窄。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的 具

体情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

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1、董事会关于业绩预告情况的说明。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4日


